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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DB32/T 4972《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的第 1 部分。DB32/T 4972 已

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监测预警；

——第 2 部分：事件报告和管理；

——第 3 部分：风险评估；

——第 4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5 部分：恢复评估；

——第 6 部分：应急消毒处置及应急人员个人防护；

——第 7 部分：媒介生物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

——第 8 部分：标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第 9 部分：应急检测流程；

——第 10 部分：病毒类应急检测技术；

——第 11 部分：细菌类应急检测技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无

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无锡市惠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锡市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南大学附属

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沈元、施超、刘文东、陆明艳、吴楠楠、王泳、王炎、陈玉均、周吉阳、高雨蒙、鲍叶波、

刘娟、卞丽娜、蒋晨、张霞、居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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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公共卫生安全的主要威胁，对社会、经济和人群健康存在巨大影响。本

文件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要求，提升江苏省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制定。

应急消毒处置和个人防护、媒介生物的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

DB32/T 4972《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技术规范》由以下 11 个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监测预警；

——第 2 部分：事件报告和管理；

——第 3 部分：风险评估；

——第 4 部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 5 部分：恢复评估；

——第 6 部分：应急消毒处置及应急人员个人防护；

——第 7 部分：媒介生物应急监测、评估与控制；

——第 8 部分：标本的采集、保存和运输；

——第 9 部分：应急检测流程；

——第 10 部分：病毒类应急检测技术；

——第 11 部分：细菌类应急检测技术。

DB32/T 4972的制定是对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有力补充，

为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预警、报告和管理、风险评估、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恢复评估、

标本的采集和检测等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有

力的科学依据和支撑，对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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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技术规范　第 1部分：监测预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监测预警技术。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和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集体单位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监测预警工作，民政、农林、海关、文旅、交通等部门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WS/T 772　学校传染病症状监测预警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症候群监测  syndromic surveillance
系统、持续地收集、分析临床明确诊断前能够指示疾病暴发的相关资料并做出合理解释，以便据此开

展公共卫生调查。

3.2 
病原体  pathogen
可造成人或动植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体、真菌等）、寄生虫、朊粒等。

3.3 
传染病监测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长期、连续、系统地收集传染病的动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资料，经过分析将信息上报和反馈，传达

给所有需要的机构和人员，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并评价其效果。

4 监测

4.1 症候群监测

4.1.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或其他有效证件号、职业、联系方式、现住址、工作单位/
场所、学校/托幼机构（具体到班级）。无身份证号的婴幼儿人群使用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信息同时备注

其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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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诊疗信息

门诊病例诊疗信息包括出现症状时间、就诊医院、就诊时间、就诊科室、诊断结果等，住院病例还应收

集入院时间、入院诊断、会诊信息、入院病区、转院/科信息、出院诊断、出院时间、转归情况等。同步收集

血、尿、粪、呼吸道标本及其他生物标本的病原学检测、常规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

4.1.3 症候群信息

具体采集症状或体征如下：

——全身：发热、头痛、乏力、肌肉酸痛、关节痛、畏寒、食欲下降、淋巴结肿大、黄疸等；

——呼吸：咽痛、咳嗽（无痰）、咳嗽（白痰）、咳嗽（浓痰）、流涕、胸闷、呼吸困难等；

——消化：腹泻、腹痛、呕吐、恶心等；

——皮疹：斑丘疹、水疱疹、针尖样皮疹、焦痂、皮肤巩膜黄染等；

——出血：瘀点瘀斑、呕血、咯血、血尿、血便、结膜出（充）血等；

——神经系统：发热伴惊厥、肌无力、视物异常、脑膜刺激征等；

——其他。

4.1.4 流行病学史

流行病学史包括发病地点、近期旅居史、危险环境暴露史和可疑病例、可疑动植物、可疑食物（水）等

接触史。

4.2 病原体监测

4.2.1 标本来源

标本来源于传染病日常监测和疫情调查处置时采集的人、动物、环境等标本。

4.2.2 检测机构

监测机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和其他具备检测能力和资质的机构。

4.2.3 病原体信息

收集标本编号及类型、年龄、性别、现住址、工作单位、采样时间、送检时间、送检原因、检测单位、检测

时间、检测试剂、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等病原体信息。

4.3 传染病监测

4.3.1 监测单位

监测单位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人群聚集单位及商圈、公共交通、社区等人

群聚集场所管理机构。

4.3.2 疾病信息

疾病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见 4.1.1）、发病时间、诊断时间、诊断名称、诊断医师、报告单位等。

4.4 数据采集方式

宜采用信息化等手段，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江苏省学生健康监测系统等，采集传染病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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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监测信息、病原体监测信息和传染病监测信息。

5 预警

5.1 症候群预警

5.1.1 同一集体单位或/和场所短期内出现多例具有相同或相似症状的患者，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立

即预警。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等国家法律法规、文件或省/市地方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

——WS/T 772 明确涉及的。

5.1.2 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存在新发、再发传染病风险的，如不明原因肺炎，应立即预警。

5.2 病原体预警

新发传染病的病原体、常见传染病病原体变异株、烈性菌（毒）株等，发现 1 例阳性样本应立即预警。

5.3 传染病预警

5.3.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甲类和按照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发现 1 例应立即

预警。

5.3.2 一定时间内在同一集体单位或/和场所出现多例同一传染病的病例，达到《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国家法律法规、文件或省/市地

方法律法规、文件要求的应立即预警。

5.3.3 以县区为单位，5 年内未报告的传染病种类，报告 1 例应立即预警。

5.4 预警方法

5.4.1 医疗卫生机构应根据 5.1~5.3 判明预警信息。

5.4.2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宜构建传染病预警模型，对收集的各类监测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制定预警阈值，

根据监测数据与阈值对比分析结果，判断预警信息。常用预警方法包括时间模型、空间模型等，预警方法

的选择和应用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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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区域暴发或流行的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模型

A.1 指标筛选

A.1.1 数据预处理

假设预警病种有 n 个症候群监测指标，记为 x1-xn，预警病种每日报告发病数记为 y。

A.1.2 关联性分析

A.1.2.1 单因素分析

分别计算症候群监测指标 x1-xn与 y 之间的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

数，筛选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P <0.05）监测指标。

A.1.2.2 多因素分析

以 y 为因变量，上述单因素分析筛选的显著性指标为自变量，采用广义可加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GAM）或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distributed lag non⁃ linear model， DLNM）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MLR）等统计模型进行多元相关性分析，进一步筛选出关键指标。

A.2 预警模型建立

A.2.1 疾病预警

A.2.1.1 时间模型及选择

以县（市、区）统计的预警病种每日报告病例数据按 7∶3 分成两部分，用前 70% 的数据分别建立不同

的时间预警模型（如累积和控制图法、比数图法等），确定模型参数，计算每个模型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

预警及时性等指标，选择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均在 80% 以上，且预警及时性在 1 天以上的模型为备选模

型。用后 30% 的数据对每个备选模型的预警效果进行评价，取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及时性等 3 个指标均

最大的模型作为最终实用模型，记为模型 1。
示例 1：累积和控制图模型。具体方法如下：

通过实验数据获得预警阈值 h 和参考值 k两个参数。偏移量 Zi 按式（A.1）计算：

Zi = Χi --Χi

Si

…………………………（ A.1 ）

式中：

Zi——偏移量；

Xi——当前预警周期报告发病数；
-
Xi——当前预警周期前 7 天的每日报告发病数的均数；

Si——当前预警周期前 7 天的每日报告发病数的标准差。

计算预警统计量 Si 按式（A.2）和式（A.3）计算：

S0 = 0 …………………………（ A.2 ）
Si = max[ 0,Si - 1 + Zi - k ] …………………………（ 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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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 ——当前期预警统计量；

Si - 1——前一天预警统计量；

Zi ——偏移量；

k ——通过实验数据获得的参考值。

结果判断，若 Si 超过预警阈值 h 则发出预警，反之则不预警。

示例 2：比数图模型。具体方法如下：

比数 Ri 按式（A.4）计算：

Ri = xi
-
xi

…………………………（ A.4 ）

式中：

Ri ——比数；

xi ——当前预警周期报告发病数；
-
xi ——当前预警周期前 7 天的每日报告发病数均数。

预警阈值（UHL i）按式（A.5）计算：

UHL i = 1 + k
Si
-
xi

…………………………（ A.5 ）

式中：

UHL i ——预警阈值；

k ——模型参数，具体数值由数据试验获得，或者凭经验取，比如：当取 R 的 95% 容许范围上限时，k=1.96；
-
xi ——当前预警周期前 7 天的每日报告发病数均数；

Si ——标准差。

结果判断：Ri 超过 UHL i，发出预警，反之不预警。

A.2.1.2 空间模型

以乡镇/街道统计的预警病种每日报告病例数据按 7∶3 分成两部分，用前 70% 的数据分别建立不同

的空间预警模型（如前瞻性时空扫描统计量、空间热点分析等），确定模型参数，计算每个模型的灵敏度、

阳性预测值、预警及时性等指标，选择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均在 80% 以上，且预警及时性在 1 天以上的模

型为备选模型。用后 30% 的数据对每个备选模型的预警效果进行评价，取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及时性

等 3 个指标均最大的模型作为最终实用模型，记为模型 2。
示例：前瞻性空间扫描统计量计算方法如下：

a） 首先计算各乡镇/街道当前预警周期的报告病例数；

b） 其次采用圆形扫描窗口对所有乡镇/街道进行扫描分析，计算每个窗口的预警统计量，即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
hood ratio， LLR）；

c） 再次对每个窗口的 LLR 进行假设检验，如果 P <0.05，则该窗口为聚集区；

d） 最后对有 1 个及以上乡镇/街道在聚集区内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预警信号。

A.2.2 症候群预警

将按县区统计的预警病种各症候群关键指标每日数据按 7∶3 分成两部分，用前 70% 的数据为每个关

键指标分别建立不同的预警模型（如累积和控制图法、移动百分位数法、休哈特控制图法等），确定模型参

数，计算每个模型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预警及时性等指标，选择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均在 80% 以上，且

预警及时性在 1 天以上的模型为备选模型。用后 30% 的数据对每个备选模型的预警效果进行评价，取灵

敏度、阳性预测值、及时性等 3 个指标均最大的模型作为最终实用模型，记为模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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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预警分析

每日定时运行 3 个最终预警模型，针对每个模型，如果有预警信号产生则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分
别记为 r1，r2，r3。设 R=r1+r2+r3，根据 R 取值，进行分级预警。分级标准可参考如下设定：

R=0——0 级预警，即无预警；

R=1——1 级预警，即其中一种方法有预警信号产生；

R=2——2 级预警，即其中两种方法同时产生预警信号；

R=3——3 级预警，即 3 种方法同时产生预警信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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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足口病聚集性和暴发疫情处置工作规范（2012 版）（卫生部办公厅）

［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6 号）

［7］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8 号）

［8］ 现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分级标准一览表（中疾控疾便函〔2009〕250 号）

［9］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卫办应急发〔2005〕2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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